
A6
責任編輯：黃皓林 美術編輯：鍾偉畧 2021年7月27日 星期二要聞

戴耀廷等三人被廉署落案起訴

葉劍青擅玩心理 屢抹黑警方

􀎠雷動計劃􀎡操控選舉 假借民調逼退選

▲戴耀廷提出的 「雷動計劃」 在2016年立會選舉前，透
過通訊平台在投票日指揮選民按其棄保名單來投票。

2016年立法
會換屆選舉出現
大量不正常現

象，包括一些報名前不肯參與反對
派內部協調的候選人，在投票日前
夕突然宣布停止選舉工程，轉而呼
籲支持者投其他反對派候選人，但
其實部分人並非自願，例如當時的
新民主同盟關永業就直言自己被

「民主惡勢力」 逼退。無獨有偶，
由戴耀廷提出的 「雷動計劃」 則在
選前召集策略性投票的選民，透過
通訊平台在投票日指揮選民按其棄
保名單來投票，而其棄保名單完全
是 「黑箱操作」 下炮製出來的。

指揮選民投票
戴耀廷所謂的 「雷動計劃」 ，

涉嫌透過經操
控 的 偏 頗 民
調，教導選民
在立法會選舉
投票日作 「策
略投票」 ，支
持 「 選 情 危
急」 的反對派
候選人。法例
訂明禁止任何
人影響或意圖
影響選民的投

票意向，但 「雷動計劃」 卻公然為
反對派 「配票」 ，建制派紛紛要求
執法部門徹查事件。

2017年11月，立法會政制事
務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討論有關
選舉安排檢討諮詢文件。民建聯張
國鈞在會議上指出， 「雷動計劃」
很明顯影響選舉結果，不單建制派
受影響，甚至反對派也受到影響。
張國鈞反問，香港社會是否要繼續
縱容有人干預選舉結果，認為政府
應該規管。

2018年5月，政府完成選舉安
排檢討的諮詢，對於建制派批評
「雷動計劃」 影響投票結果，認為
要禁止機構在投票日之前公布民
調，報告建議，認為現階段不適宜
將票站調查的規管延伸至投票日之
前的選舉調查。當時的議員擔心反
對派只會更明目張膽進行 「雷動計
劃」 。 大公報記者冼國強

選舉作非法行為可囚三年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

主席、大律師馬恩國表
示，根據《選舉（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第23（1）條，任何人如非
候選人亦非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代理人，而在
選舉中或在與選舉有關連的情況下招致選舉
開支，即屬非法行為。第22條寫明，任何人
在選舉中作出非法行為，即屬犯罪，如循簡
易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罰款五萬及監禁
一年。如循公訴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
罰款20萬及監禁三年。

他指出，根據條例，除非在互聯網發布

選舉廣告，否則都會招致選舉開支。戴耀廷
及其他被告選擇在報章登廣告，他們既非候
選人，又不是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代理人，當
然會觸犯法例。廣告內容，明顯是呼籲選民
投票給某些特定候選人，所以今次廉署會以
這條罪行起訴戴耀廷等人。他強調，任何為
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而招
致的開支，均被視作選舉開支。

另外，廉政公署亦提醒公眾，只有候選
人或獲候選人書面授權為其選舉開支代理人
的人士，方可招致選舉開支。

大公報記者冼國強

涉嫌多次操弄選舉的非法 「佔中」搞手戴耀廷終因2016年
「雷動計劃」再面臨審訊。廉政公署昨日落案起訴戴耀廷、反對
派團體 「良心理政」召集人葉劍青，以及曾在 「佔中」時期擔任
義工的石守正，指控三人在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期間，在兩
份報章刊登六個廣告，非法招致選舉開支逾25.3萬元，違反《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3（1）條。案件星期五將在東
區裁判法院提堂。

登廣告宣傳􀎠雷動􀎡涉非法招致選舉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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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12逃犯􀎡案黃臨福認罪 揭有􀎠金主􀎡代付15萬潛逃費

▲ 「12逃犯」 案中的黃臨福及另一未成年犯，去年底由內
地警方轉交本港警方。

戴耀廷戴耀廷 葉劍青葉劍青 石守正石守正

▲戴耀廷（箭咀示）於
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鼓吹
所謂 「雷動計劃」，意圖
影響選民，操縱選舉。

【大公報訊】記者陶卿報道：12逃犯偷越邊
境案，當中被移交香港的17歲黃臨福早前就在旺
角警署外投擲汽油彈，承認有意圖而企圖縱火及
管有物品意圖摧毀財產罪。他昨日在區域法院再
就棄保潛逃一事，承認妨礙司法公正罪，被判處
入教導所。案情揭露，有 「金主」 除告知黃臨福
潛逃時自稱示威者，可獲得陸委會接應者協助
外，亦教唆他如途中遭截查可訛稱釣魚，更為其
繳付15萬元的潛逃費。

法官姚勳智表示，黃臨福干犯的縱火罪案情
嚴重，企圖潛逃到台灣的計劃周詳，三項控罪原
本可以監禁六年為量刑起點，但考慮到被告干犯
縱火罪時剛滿16歲，在港及內地已經被羈押一年
以上，他亦承認控罪並向警方披露案件細節，加
上教導所報告正面，考慮各項因素後，決定判處
被告入教導所。

就妨礙司法公正罪，案情指，本案的潛逃計
劃有組織且共犯之間亦有分工，包括指揮協調、
資助潛逃費用、購買物資及出逃前提供藏匿的
「安全屋」 等。案情指出，被告涉前年旺角警署
企圖縱火案後獲准保釋，保釋條件包括不得離
港。被告警誡下承認在去年三月謀求逃往台灣，
以逃避企圖縱火案中的法律責任。他在搜尋潛逃
資訊時，透過別名 「台灣手足」 的介紹下認識其
他共犯。

自爆抵台後 有陸委會人員接應
由於被告無力負擔潛逃費，他其後獲告知有

「金主」 已為他支付約15萬元的潛逃費用，並通
知黃帶同法庭文件前往台灣，告訴接應他的台灣
陸委會人員是示威者後，便會獲得協助。自約
2019年4月起，黃便離開宿舍，按吩咐在九龍新界

多個 「安全屋」 躲藏，每間 「安全屋」 均有人接
應。

至2020年8月22日晚，即案發前一天，黃由
共犯司機接載出發，至翌日凌晨經會合接載黃偉
然及李子賢後，於當天早上到達布袋澳，其間黃
與其他共犯在喬映瑜的指示下，將多桶燃油搬上
快艇後啟航，喬亦告訴他和接應者聯絡的暗號。
黃其後於認人程序中認出部分本案被告，另有部
分共犯目前仍然在逃。

至於汽油彈案的案情指，被告於2019年10月
14日，在旺角警署外將點燃的一枚汽油彈擲向警
署側門後逃走。警員及後截停被告，從其褲袋中
搜到一個打火機，其後亦在被告住所睡房內搜到
三枚汽油彈，又揭發被告曾透過訊息表示要報
仇， 「我要做嘅就係少咗幾多手足，我就係要燒
死番幾多popo」 。

◀戴耀廷（箭咀示）2016
年重陽節參與公民黨的內
部會議，商討特首選委會
高教界別的參選名單，密
謀操控選委會。

▲《大公報》2016年曾報道戴
耀廷在立法會投票日前一天，藏
身尖沙咀商廈暗中進行 「雷動計
劃」的操盤。

非法 「佔中」 搞手、前港大法律學院副
教授戴耀廷，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已鼓吹
所謂 「雷動計劃」 ，推動反對派內部協調及
選民 「策略性投票」 ，企圖藉此令反對派取
得過半數議席。

與葉劍青石守正周五提堂
廉署昨日表示，早前接獲投訴，指有人

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而展開調查。戴耀廷、葉劍青及石守正被控
四項在選舉中作出招致選舉開支的非法行為
罪名。案件將於星期五在東區裁判法院提
堂。控罪指，三人並非候選人或任何候選人
的選舉開支代理人，但他們藉着2016年9月4
日舉行的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透過雞蛋
同盟有限公司（雞蛋同盟）招致選舉開支共
逾25.3萬元，以用於在《明報》及《蘋果日
報》刊登六個廣告。

廉署指出，戴耀廷在該選舉前曾分別透
過電台節目、記者會及社交媒體，向選民介
紹一項投票計劃，目標是透過招募選民根據
該計劃提供的建議投票予某些候選人，以達
至（目標）過半數當選議員均來自某特定群
組。宣傳該計劃及其目標的廣告，分別在
2016年8月9日、9月2日及4日刊登於《明
報》及《蘋果日報》。

廉署調查發現，雞蛋同盟就該三個刊登
於《明報》的廣告支付了13.354萬元，並就

另外三個刊登於《蘋果日報》的廣告支付了
12萬元。葉劍青及石守正同為雞蛋同盟董事
及該公司銀行賬戶的授權簽署人。選舉事務
處在廉署調查案件期間提供全面協助。

資料顯示，戴耀廷等人當時以 「公民聯
合行動成員組織」 的名義，在《明報》刊登
廣告。當時在《明報》8月9日的半頁廣告，
標題是 「對抗政治操控，參與策略投票」 ，
同時印有 「雷動計劃」 的Telegram二維碼、
參與民調方式和捐款資訊等。9月2日則是全
版廣告，內容是 「呼籲」 選民參考港大民
調，商討投票策略，在選舉當日 「集中挽救
最後一席邊緣名單」 。至於9月4日亦是全版
廣告，同時印有合併民調資料，呼籲選民
「叫埋家人朋友，集中選票拯救非建制派邊

緣名單」 。

戴另涉串謀顛覆國家政權
戴耀廷現時身負多項控罪。他因發動非

法 「佔中」 ，干犯串謀作出公眾妨擾和煽惑
他人作出公眾妨擾，於2019年4月被判入獄
16個月。戴耀廷提出上訴，於同年8月獲准保
釋。戴耀廷出獄後死心不息，居然提出 「攬
炒十步曲」 ，圖令反對派取得立法會過半數
議席，繼而否決所有政府議案，迫令政府回
應所謂「五大訴求」。今年1月，戴耀廷等50多
人被警方國安處拘捕，其中47人被控 「串謀
顛覆國家政權罪」，該案押後至9月23日再訊。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
道：反對派團體 「良心理政」 召集
人葉劍青，與戴耀廷同樣是 「公民
聯合行動」 成員，兩人關係密切。
此外，葉本身是社會福利署的臨床
心理學家，過去多次批評香港警
察。對於今次被廉政公署起訴，社
會福利署發言人回應稱，該署不會
就個別案件作出評論。 「如有本署
職員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拘捕或
檢控，本署會按既定規例及程序處
理。」 葉劍青接受報章查詢時聲
稱，已向社署有關部門報告，不回
應案件云云。

根據過去資料顯示，葉劍青過
去熱衷於對社會事件發表言論，且

立場極為偏頗。自從2014年爆發
非法 「佔中」 之後，社會冒出一些
以批評政府為己任的所謂專業團體
組織，其中一個就是聲稱由一批臨
床心理學家組成的 「良心理政」 。

石守正美化「佔中」
葉劍青身為 「良心理政」 召集

人，在2016年參加選委會選舉，
揚言要撼動現時的制度和建制派，
同時爭取選委會有超過300名反對
派選委。

2017年，戴耀廷有份發起的
組織 「公民聯合行動」 ，提出
「2017 特 首 選 舉 民 間 全 民 投

票」 ，要以 「公民提名」 產生所謂

民間候選人。葉劍青身為成員之
一，他聲稱個人傾向按民間提名的
結果去提名特首候選人。

他在2020年接受報章訪問
時，稱自己會在前線尋找暴徒，為
他們提供心理輔導，例如2019年
11月的中大暴動，他有份在槍林彈
雨的前線尋人。他又批評，警方入
醫院拘捕暴徒，對於救援工作 「造
成極大妨礙」 。2021年7月，香港
國安法生效一年， 「良心理政」 的
facebook專頁已經刪除。

至於另一名被廉署起訴的石守
正，是非法「佔中」的義工，曾撰文
分享與 「佔中」 發起人的點滴，不
斷美化戴耀廷等人發動 「佔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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